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一、对《武汉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并删除“《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市、区人民政府（含长江新区管委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下同），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检查考核有关部门的排气污染防治工作；建立排气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排气污染监督管理能力建设，保障排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经费投入。”

（三）将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市人民政府”修改为“市、区人民政府”。

（四）在第十八条第一款增加“（八）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五）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在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修地、重型汽车使用地对在用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在不影响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非接触式道路监测等技术手段对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配合。”

（六）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电子监控、视频录像、拍照、遥感监测、非接触式监测等技术手段，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取证。”

（七）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查制度，定期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开展排放检验的情况进行检查，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并向社会公布。检验机构不能满足国家或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机动车排放检验联网规范要求的,或者伪造排放检验结果或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生态环境部门停止采信其数据结果，整改完成后采信其数据结果。”

（八）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车用燃料和燃油添加剂、氮氧化物还原剂销售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将检查结果在新闻媒体和销售场所公示，并依法查处违法销售车用燃料和燃油添加剂的行为。

（九）将第三十八条（二）修改为“未按规定导致机动车排放检验数据失真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伪造机动车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由负责计量认证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有伪造机动车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五年内禁止从事前款规定的业务；情节严重的，十年内禁止从事前款规定的业务。”

（十）将《条例》中“资质认定”统一修改为“计量认证”；“车载排放诊断系统”“排气污染控制装置”统一修改为“排放控制系统”。

（十一）将第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四十条中“城乡建设”修改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住房和城市更新”。

二、对《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六十八条第二款和第六十九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二）将第七十条修改为“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未保持正常使用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致使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城市综合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城市综合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将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未依法取得连续施工作业证明，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的，由城市综合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施工。”

（四）将第七十二条修改为“在规划用途为住宅的建筑物底层和内部设立产生油烟、噪声、异味污染以及安全隐患的餐饮、加工、娱乐、宾馆等经营场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相关审批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按照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

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的行为和无照经营行为，由食品药品监管、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

在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城市综合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是否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由生态环境部门负责认定。对是否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由规划部门负责认定。”

三、对《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十条第四款修改为“违反第二款未经核准处置建筑垃圾的,责令限期改正，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违反第三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将第五十六条中“建筑垃圾，是指建设、施工单位和个人对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进行建设、铺设或者拆除、修缮过程中所产生的渣土、弃土、弃料、余泥及其他废弃物”修改为“建筑垃圾，是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和其他固体废物。”

四、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作如下修改：

建议将第二十二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五、对《武汉市城市公园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建议将第四十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六、对《武汉市水资源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建议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七、对《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建议将第二十七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二）建议将第三十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八、对《武汉市供水条例》作如下修改：

建议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九、对下列2件地方性法规予以废止：

（一）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办法
（二）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例
本决定自X年X月X日起施行。
